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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6_B3_A8_E5_c80_324197.htm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第1601号－－对特殊目的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 （财

会[2006]4号 二○○六年二月十五日）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

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对特殊目的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，制定

本准则。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特殊目的审计业务，是指注册会

计师接受委托，对下列财务信息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的

业务： （一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以外的其他

基础（简称特殊基础）编制的财务报表； （二）财务报表的

组成部分，包括财务报表特定项目、特定账户或特定账户的

特定内容； （三）合同的遵守情况； （四）简要财务报表。 

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复核和评价在执行特殊目的审计业务

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和由此得出的结论，以作为发表审计

意见的基础。 注册会计师应当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清晰地表达

审计意见。 第二章 总 体 要 求 第四条 在执行特殊目的审计业

务时，注册会计师实施的审计程序的性质、时间和范围因业

务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。在承接特殊目的审计业务前

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与委托人就业务性质、审计报告的格式和

内容等达成一致意见。 第五条 在计划审计工作时，注册会计

师应当清楚了解所审计信息的用途及可能的使用者。为了避

免审计报告被用于非预定目的，注册会计师可以在审计报告

中说明出具审计报告的目的，以及在分发和使用上的限制。 

第六条 除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外，对其他特殊目

的审计业务出具的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要素： （一）标题



； （二）收件人； （三）引言段； （四）范围段； （五）

审计意见段； （六）注册会计师的签名和盖章； （七）会计

师事务所的名称、地址及盖章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